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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單元、基本權各論—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 

授課教師：郭俊麟 

課程重點：本單元講授憲法規範中之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係要求國家不 

得侵害人民的生存、更不得侵害人民的生命。在工作權方面，工作權不容國家任意的限制 

或剝奪，人民可以對國家請求制定一定的社會政策或是請求給予其工作機會。而憲法保障 

財產權，若國家對人民的財產權有所侵害，人民得請求除去其侵害。 

壹、 生存權 

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係要求國家不得侵害人民的生存、更不得侵害人民的生命，此即消極面向的

生存權。生命權是人民「最基本」的權利，因此若國家的公權力剝奪人民的生命或危害人民的生存，應

受到嚴格的審查。積極面向的生存權則是進一步賦予人民請求國家為特定的「給付」，以維持其生存或

生命的延續，此為「給付請求權」和「社會權」。 

貳、 工作權(憲法第 15 條、第 152 條) 

工作權屬於經濟性基本權利之一環，包括個人從事職業的權利，以及法人從事營業的自由。在此意

義下，工作包含營利行為，不過公益活動亦可稱為工作，因此公益性團體法人亦可主張工作權。工作權

亦不限於私人之行業，「服公職」之法律地位亦屬之。 

有學說認為，工作權屬於「國民權」，以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為要素，換言之，外國人不得主張工作

權，因此外籍勞工必須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在我國工作，並不侵犯外國人之基本權。 

一、工作權具有自由權與社會權的性質 

(一)自由權：工作權亦具有自由權的性質，不容國家任意的限制和剝奪。 

(二)社會權：指人民可以對國家請求制訂一定的社會政策或是請求給予其工作機會。 

二、工作權的具體內容 

(一)職業能力養成教育請求權  (二)職業能力資格取得權 (包含考試自由-憲法第 19 條) 

(三)職業選擇自由            (四)職位選擇自由       (五)職業執行（經營）自由 

三、工作權的限制：憲法第 23 條規定，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除要符合公益目的及比例原則外，更要 

符合法律保留原則。  

(一)職業執行（經營）自由之限制： 

此類之限制係指立法者僅規定純粹的「執行規範」，詳盡的規定屬於該職業成員應依何種方式或

種類來完成其職業的行為。例如計程車的車殼必須漆成黃色。 

(二)職業選擇之主觀、客觀限制 

1.主觀限制：此指人民在選擇進入就業市場時，法律設下一定的「資格條件」。包含個人的年齡、資

歷、國籍等。例如從事律師行業需要通過律師高考。 

2.客觀限制：此種限制對於基本權的侵害過於強大，所以僅在保護「極重要的社會利益」時，才可

以合理化。因為此種限制方式，很容易違反「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在審查標準上，適用「強烈

內容」審查。例如明眼人不得按摩。 

參、 財產權 

憲法保障財產權是將其作為一種主觀的公權利來看待，國家若對人民的財產權有所侵害，人民得請

求除去其侵害。財產權具有自由權與防禦權等面向，一般認為屬於消極性的權利，但亦有認為財產權的

內容具有積極權利的色彩，因為財產權必須藉由國家的法律對於權利義務做清楚的劃分，以及提供必要

的保障，若這些制度未能建立，則財產權無法存在。 


